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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 》會計•審核

行政法人及政府捐助設置

財團法人之性質差異（下）

　陳孟賢（審計部審計業務研究委員會審計）

政府為使業務推動更具專業性及效率性，將部分業務交由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辦理，

為維持其組織運作彈性，透過資訊之透明與公開，以及審計機關審計成果之充分揭露，強化透明及

課責，為現代化公共治理之重要議題。本文續析論行政法人及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之性質辨異，

兼論其透明與課責機制之強化。

參、行政法人及政府

捐助設置財團法

人之財務資訊暨

審核成果之揭露

情形

行政法人及政府捐助設置

財團法人均係政府為提高組織

運作彈性及營運效能而設立，

在此前提下，政府機關若對行

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採取過於強力甚至完全比照行

政機關之監督措施，將與其設

立目的相違背，惟政府對其設

立目的之達成情形仍有監督考

評之必要。為避免破壞特別賦

予之組織運作彈性，透過資訊

透明公開之方式，強化公共課

責，乃係維持其營運彈性之前

提下，仍有助於強化該等組織

之透明課責與營運效能，並符

合現代化公共治理之理念。爰

此，以下簡介目前行政法人及

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相關財

務資訊及審計機關審核成果之

揭露情形。

一、行政法人預算、決算

書之揭露情形

行政法人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法人之相關資訊，

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

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

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

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又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其預算及決算

書應主動公開。復依行政法人

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

製注意事項之規定，該等行政

法人之預算書內容應包括主要

表、明細表、附表、參考表等

財務資訊。

64



行政法人及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之性質差異（下）

論述 》會計•審核 

目前中央政府計有國家中

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等 5 個行政法人，

經查詢上開各行政法人網站預、

決算書等財務資訊之公開情形，

其中 107 年 8 月 1 日成立之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僅揭

露年度業務及營運計畫，其 107

及 108 年度預算書雖經董事會審

議通過，立法院並於 108 年 5 月

31 日三讀通過，惟其預算書表

相關資訊尚未於該中心網站揭

露
1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僅於

網站上揭露收支餘絀預計表等 4

張主要表，而行政法人依法預算

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須揭露之明細表、附表、

參考表等財務資訊，則未見揭

露於網站。查行政法人法第 38

條第 1 項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暨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設置條例第 30 條
2
等規定應主

動公開其預算書
3
，雖未明定公

開之方式，惟性質屬私法人之政

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已於財團

法人法第 56 條第 3 項明定其預

算書、決算書等資料應於網站主

動公開之。性質屬公法人之行政

法人對於資訊之揭露方式及程

度，自不宜低於私法人之政府

捐助設置財團法人，該等行政

法人之資訊揭露容有精進空間。

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11 月 1 日函頒政府會計觀

念公報第 1 號「政府會計範圍

及個體」參、九（三）規定，

行政法人被認為屬政府擁有所

有權或負有責任者，而將其完

全納入政府會計報導個體之範

圍。該總 處彙編 105 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第 1 冊辛篇，亦以

專節揭露「行政法人綜計收支

餘絀表」、「行政法人綜計平

衡表」，報導國家中山科學研

究院等 4 個行政法人整體財務

資訊（下頁圖 1），並於中央

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 （非營業部分）戊篇附錄

2，比照非營業之附屬單位決

算，另外揭露個別行政法人其

他決算表（收支決算表、餘絀

撥補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

平衡表，第 67 頁圖 2）。

二、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

預算、決算書之揭露

107 年 8 月 1 日制定公布

之財團法人法，於 108 年 2 月

1 日施行，將財團法人分為「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民間

捐助之財團法人」，對於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採高密度監

督，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則依

私法自治原則，採低密度監

督，以期建構周延之法制環境，

達成鼓勵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

益、增進民眾福祉之目標。

依財團法人法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預算書、決算書，主管機關

應於網站主動公開之。又依同

法第 55 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預算、決算之編審，應依預

算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各主管機關針對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則應進行效益評

估，並編製「對各部門捐助財

團法人之效益評估表」，併入

決算辦理
4
，並對於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其業務、財務運作情

況、投資情形定期查核，其查

核情形，主管機關亦應於網站

主動公開之
5
。

三、審計機關審核成果之

揭露情形

審計機關為充分揭露行

政法人之審核結果，自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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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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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第 1 冊辛篇揭露行政
法人決算情形

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即於乙篇各主管機關項下揭露

各行政法人之審計結果。嗣為

利外界查閱審計機關對行政法

人之整體審核成果，並使審計

報導個體與政府會計報導個體

一致表達，自 106 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即於附

冊之丁篇附錄專章揭露審計部

對於各行政法人之審核成果，

透過行政法人審核結果之專章

表達，使外界更易於查閱審計

機關對行政法人之整體審核成

果，提升行政法人資訊透明度，

並強化審計資訊透明公開之資

訊品質，並藉由審計資訊之充

分揭露，促進達成外界對行政

法人進行公共課責之現代化公

共治理理念。

另在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

人部分，審計機關近年來除就

依法律規定送審計機關審核之

財團法人年度決算予以審核，

據以研提「個案性」重要審核

意見於其主管機關，促請研謀

妥處外，亦針對各主管決算內

「對各部門捐助財團法人之效

益評估表」所列政府捐助設置

財團法人「通案性」監督事項

執行情形進行審核，並提出相

關重要審核意見，建請相關機

關督促研謀妥處並獲參採及督

促改善，相關審計成果並以專

章揭露之方式，於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附冊之丁篇附錄，

按依法律規定送審計部審核之

財團法人年度決算與其他接受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效益評估表

等節予以報導，展現審計機關

總決算審核報告兼具「個案性」

及「通案性」之充分揭露特質，

有助促進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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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明治理及公共課責，以提

升公共資源運用效益。

肆、未來建議

一、行政法人充分揭露年度

預算書表等財務資訊

行政法人係政府為增加

施政之彈性，所創設之準政

府組織，為維持其執行業務

之彈性與效率性，須與政府

保持「一臂之距」（Arm's －

Length），然而，倘行政法人

創立與後續營運之資金均由政

府編列預算支應，對其相關資

源之運用情形與成效，政府仍

應有一定程度之掌握與管控，

然為避免過度干涉其經營管

理，藉由資訊之透明公開，強

化公共課責之力道乃為有效之

現代化公共治理原則。行政法

人法第 38 條第 1 項
6
、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

規定，行政法人預算及決算書

應主動公開，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 30 條亦有

相同規定，為強化行政法人資

訊之透明與公開，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宜於董事會審議

通過預算案後，儘速於其網站

圖 2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非營業部分）
戊篇附錄 2 揭露行政法人決算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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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相關預算書表，國家中山

科學研究院亦宜比照其他行政

法人，於其網站揭露完整之預

算書財務資訊，以強化資訊之

透明，促進公共課責之落實。

二、總決算報告專章整合揭

露行政法人決算資訊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完整

揭露行政法人決算資訊，現行

於中央政府總決算第 1 冊辛

篇，以專節揭露「行政法人綜

計收支餘絀表」、「行政法人

綜計平衡表」，報導國家中山

科學研究院等 4 個行政法人整

體決算資訊（收支餘絀表及

平衡表），另於中央政府總

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戊篇附錄 2，

比照非營業之附屬單位決算，

另外揭露個別行政法人其他

決算表（收支決算表、餘絀撥

補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

平衡表），現行於總決算第 1

冊、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等 2 冊揭露行

政法人決算資訊之方式，可充

分揭露行政法人整體性及個

別性之決算資訊。惟在資訊爆

炸的時代，對於資訊之彙整及

分類，將可有效提高資訊之可

用性，似可研議思考將行政法

人相關決算資訊予以整合揭

露於同一章節，俾提升外界查

閱之便利性及資訊之可尋性

（Findability）。

三、參考先進國家審計機

關審計資訊揭露方

式，持續精進總決算

審核報告有關行政法

人及政府捐助設置財

團法人審核成果之揭

露與表達

國 際 高 審 計 機 關 組

織（INTOSAI） 發 布 之 審

計 機 關 國 際 準 則（ISSAI）

第 20 號「 透 明 化 與 課 責 」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揭櫫審

計機關公開政府相關作業之查

核結果，是強化審計機關課責

的具體措施。審計機關為落實

上開準則，已於中央政府總決

算審核報告專章揭露審計機關

對於行政法人之審核成果，

並考量其為公法人之組織性

質，及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彙

編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第 1 冊，有關「行政法人綜計

簡表」揭露章節位置（於「特

別決算以前年度轉入數決算

表」、「特別決算年度會計報

告」、「信託基金綜計簡表」

等章節之後），將行政法人審

核成果揭露於 107 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審核報告（附冊－總決

算部分）丁篇第肆章（置於第

參章「其他特種基金決算之查

核」之後），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之審核成果則按其私法人

之組織性質，揭露於同篇第伍

章，並按依法律規定送審計部

審核之財團法人年度決算與其

他接受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效益

評估表等節予以報導，充分揭

露相關審計資訊，展現審計機

關國際準則之落實，有助促進

對該等準政府組織之透明治理

及公共課責，提升公共資源運

用效益，未來仍宜賡續參考國

際 高審計機關組織及其他先

進國家審計機關之審計資訊揭

露方式，持續精進審計資訊之

品質與透明，強化公共課責，

例如日本會計檢察院將獨立行

政法人之審核成果，列於總決

算審核報告第 3 章第 2 節，位

於內閣府、法務部等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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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章第 1 節）及日本央行等

公營事業（同章第 2 節）審核

成果之後，並將獨立行政法人

個別歲入歲出決算情形，另揭

露於第 6 章「其他審核對象歲

入歲出決算彙計表」（於該章

內列於日本央行等公營事業之

後），其相關審計成果之揭露

與表達方式亦可供審計機關未

來編審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研酌參考。

四、維持行政法人及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之運

作彈性，適法監督其

執行情形，藉由促進

該等組織之透明度，

落實公共課責

政府設立行政法人或政府

捐助設置財團法人目的之一，

係為提高組織運作彈性及營運

效能，於此前提下，倘政府對

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設置財團

法人採取過於強力之監督措

施，即與其設立目的相衝突。

財團法人法於 107 年 8 月 1 日

制定公布，108年2月1日施行，

業已區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及「民間捐助之財團法

人」，分別採取高密度及低密

度之監督機制，惟對於政府捐

助設置財團法人以及行政法人

等準政府組織之監督，仍宜適

度尊重其設立目的，保持適當

之組織運作彈性與靈活性，避

免政府機關介入過深，致影響

原期望賦予組織運作彈性以提

高營運效能目標之達成。在此

考量下，政府機關監督之重點

應為積極促進其組織資訊之透

明，尤其是設立目的之達成情

形、營運效能等組織營運重要

資訊，亦宜充分揭露，藉由提

高組織資訊透明度，增加各界

對該等組織運作情形之瞭解，

藉以增加公共課責之來源及管

道，促進其設立目的之達成。

伍、結語

美國聯邦 高法院大法官

白蘭代斯（Louis　Brandies）

曾言：「陽光是 好的防腐劑，

燈光是 有效率的警察」，被

進一步延伸為「透明是防貪的

好利器」。對於行政法人或

政府捐助設置財團法人之透明

與治理，除了強化該等組織自

身資訊之透明，透過審計機關

專業獨立與公正客觀之審計意

見，並充分公開審計結果，

善盡審計職責，可對該等準政

府組織做到充分監督與課責，

協助政府良善治理，並符合

國際 高審計機關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INTOSAI）對各國 高審計機

關的期許與定位
7
，且係維持該

等準政府組織之運作彈性下，

仍可對該等準政府組織適法進

行監督之有效機制，期透過資

訊之透明公開與審計機關之審

計作為，有效落實公共課責，

促進該等組織營運效能之提升

及設立目的之達成。

註釋

1. 瀏覽時間民國 108 年 6 月 20 日。

2.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

財務報表、年度業務資訊及年度

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3. 瀏覽時間民國 108 年 6 月 20 日。

4. 預算法第 41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

5. 財團法人法第 56 條規定參照。

6. 行政法人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

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

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

動公開。

7. 王麗珍（2015），政府審計與公

部門透明及課責，政府審計季

刊，35 卷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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